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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7103� � � � � � � �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东南转债” 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3

2、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3、转股期限：2024年7月9日至2030年1月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 1�个工作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16日起至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5、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鉴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4年度权

益分派，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自2025年5月16

日起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103；债券

简称：东南转债）将暂停转股，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

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东南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

意！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

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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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绿科路699号华勤全球研发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6,178,6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6404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含公司回购专户账户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文生先生主持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玉桃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89,681 99.9884 48,448 0.0063 40,540 0.005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86,781 99.9880 49,748 0.0065 42,140 0.005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91,981 99.9887 46,948 0.0061 39,740 0.005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193,323 99.6104 2,943,306 0.3841 42,040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49,801 99.9832 85,628 0.0112 43,240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581,102 98.8778 8,551,827 1.1162 45,740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146,597 99.9850 53,448 0.0085 41,040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83,581 99.9876 52,648 0.0069 42,440 0.0055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1,311,207 99.3647 4,809,922 0.6278 57,540 0.0075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取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80,681 99.9872 54,748 0.0071 43,240 0.0057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868,221 99.9595 264,608 0.0345 45,840 0.006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077,081 99.9867 58,548 0.0076 43,040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867,065 99.9593 252,264 0.0329 59,340 0.00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624,801 98.6788 85,628 0.8779 43,240 0.4433

6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1,156,102 11.8530 8,551,827 87.6780 45,740 0.4690

7 《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659,181 99.0313 53,448 0.5480 41,040 0.4207

1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取消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

设新项目的议案》

9,655,681 98.9954 54,748 0.5613 43,240 0.44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6、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10均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上述议案7、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7的关联股东海南创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崔国鹏及一致行动人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议案9的关联股东胡

赛雄未参与本次会议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川、贾海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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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728号保利中创孵化器3号楼212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6,957,8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0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义华出席会议；高管萧志仁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50,935 99.5774 2,370,202 0.3841 236,700 0.038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86,135 99.5831 2,337,802 0.3789 233,900 0.038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20,335 99.5724 2,397,802 0.3886 239,700 0.039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日常/偶发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4,700 80.2059 2,467,702 17.7595 282,700 2.0346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193,135 99.5518 2,468,602 0.4001 296,100 0.048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203,735 99.5535 2,465,602 0.3996 288,500 0.046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905,435 99.5052 2,655,602 0.4304 396,800 0.0644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081,035 99.5337 2,462,602 0.3991 414,200 0.0672

9、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891,485 99.5029 2,659,652 0.4310 406,700 0.0661

10、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043,135 99.5275 2,480,202 0.4020 434,500 0.0705

11、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确认董事长林瑞荣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852,035 99.4761 2,729,602 0.4430 498,000 0.0809

11.02议案名称：确认董事江胜宗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879,035 99.4698 2,769,002 0.4494 497,800 0.0808

11.03议案名称：确认董事刘焕章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210,035 99.4650 2,799,002 0.4540 498,800 0.0810

11.04议案名称：确认董事方业纬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051,035 99.4683 2,779,002 0.4508 497,800 0.0809

11.05议案名称：确认董事蔡瑞珍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57,935 99.4651 2,799,202 0.4537 500,700 0.0812

11.06议案名称：确认董事林仁宗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239,535 99.4690 2,770,202 0.4493 503,100 0.0817

11.07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何贤波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54,035 99.4645 2,789,202 0.4520 514,600 0.0835

11.08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黄颖聪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54,235 99.4645 2,794,302 0.4529 509,300 0.0826

11.09议案名称：确认独立董事何志儒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57,335 99.4650 2,789,002 0.4520 511,500 0.0830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确认监事任建军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324,935 99.4643 2,789,502 0.4523 513,400 0.0834

12.02议案名称：确认监事龚冠华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53,135 99.4643 2,789,502 0.4521 515,200 0.0836

12.03议案名称：确认监事吴最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676,235 99.4680 2,769,502 0.4488 512,100 0.0832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3,327,335 99.4115 3,323,102 0.5386 307,400 0.049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4.01

关于补选杨胜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607,437,064 98.456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40,277,885 92.9555 2,655,602 6.1287 396,800 0.9158

11.01 确认董事长林瑞荣2024年度薪酬 40,102,685 92.5511 2,729,602 6.2995 498,000 1.1494

11.02 确认董事江胜宗2024年度薪酬 40,063,485 92.4606 2,769,002 6.3904 497,800 1.1490

11.03 确认董事刘焕章2024年度薪酬 40,032,485 92.3891 2,799,002 6.4596 498,800 1.1513

11.04 确认董事方业纬2024年度薪酬 40,053,485 92.4376 2,779,002 6.4135 497,800 1.1489

11.05 确认董事蔡瑞珍2024年度薪酬 40,030,385 92.3843 2,799,202 6.4601 500,700 1.1556

11.06 确认董事林仁宗2024年度薪酬 40,056,985 92.4456 2,770,202 6.3932 503,100 1.1612

11.07 确认独立董事何贤波2024年度薪酬 40,026,485 92.3753 2,789,202 6.4370 514,600 1.1877

11.08 确认独立董事黄颖聪2024年度薪酬 40,026,685 92.3757 2,794,302 6.4488 509,300 1.1755

11.09 确认独立董事何志儒2024年度薪酬 40,029,785 92.3829 2,789,002 6.4366 511,500 1.1805

14.01

关于补选杨胜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33,809,514 78.02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益群律师、高瑶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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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终止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概述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徐

玉锁先生于2024年11月16日与李鹏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徐玉锁先生拟向李鹏先

生转让其持有的37,0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0%，转让价格为4.887元/

股，股份转让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80,819,000.00元。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就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徐玉锁）》《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李鹏）》，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二、本次协议转让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拟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完成相关转让手续，徐玉锁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113,262,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1%。

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与李鹏先生经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终止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

项，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并于2025年5月14日签署了《股份转让终止协议》。 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 徐玉锁

乙方（受让方）：李鹏

（二）协议主要条款

经甲方与乙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交易，原协议自《股份转让

终止协议》签署之日正式解除。 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不存在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

协议解除后，任何一方都不得再因为原协议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不得

再依据原协议追究对方任何责任。

《股份转让终止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协议转让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因本次终止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75�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盛景微 公告编号：2025-026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景微”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

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

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名（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3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永刚先生召集并

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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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1.58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本次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经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锡九安芯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

在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

复 “目前无明确的减持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减持公司股

份的可能。如后续有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

义务。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相关风险提示：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

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存在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无法

实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授出或转让的风险。

4、如遇有关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

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3日， 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张永刚先生 《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

函》，张永刚先生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上述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经由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5/13，由张永刚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51.5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58.17万股~96.93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58%~0.96%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

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得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

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

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拟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

份，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具

体情况如下：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用于

股权激励

58.17�~�96.93 0.58~0.96 3,000~5,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的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

回购情况为准。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1.58元/股（含），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

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58.17万股和上限96.93万股测算，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6,477,049 46.17 47,058,749 46.75 47,446,349 47.1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4,189,618 53.83 53,607,918 53.25 53,220,318 52.87

股份总数 100,666,667 100.00 100,666,667 100.00 100,666,667 100.00

注1：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注2：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3：上表本次回购前股份数为截至2025年4月30日数据。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

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7.0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人民币15.77亿元。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5,000万元，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93%、3.17%。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回

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

不符合上市条件。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

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

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及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

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

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后

续存在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5年5月14日，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

函，问询其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锡九

安芯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股份减持计划。 若上述主体后续有实

施股票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复 “目前无明确的减持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减持公

司股份的可能。 如后续有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

相关义务。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永刚先生。 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以公司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

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 进一

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

持计划

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永刚先生

提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

提议理由：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向公司董事会提议

由公司回购部分已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经公司自查，回购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

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提议人回购期间不存在减持计划，若有增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如果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完毕，未转让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届时公司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或持续经营能力。 如果后续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

形，公司将严格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过程中办理回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等；

3、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

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

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变更登记等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

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决定是否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6、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

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影响，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存在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无法

实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授出或转让的风险。

4、如遇有关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

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 �编号：临2025-04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暨新增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北京用友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数能” ）系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用友政务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政务”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将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6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2月，公司向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银行” ）申请集团综合授信额

度30,000万元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公司全资子公司用友数能与中关村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用友数能为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

3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用友网络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临2025-014）。

近日，公司拟与中关村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补充协议，将公司申请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由30,

000万元调整为50,000万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用友政务可使用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据此，公

司全资子公司用友数能拟与中关村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用友数能为上述授信额度项

下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将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由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

调整为不超过60,000万元。

本次担保属于子公司为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暨新增全资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担保事

项系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01760P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343,632.3835万(元)

成立日期：1995-01-18

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部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零售图书；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机房所在地为

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南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06月18日）；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

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09月09日）。 （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机房所在地为北京、南昌）、互联网接入

服务业务（北京、南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全国）、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

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担保双方关系：用友数能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方式持有其100%股权。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156,835,132 22,284,808,283

负债总额 14,357,357,009 13,258,791,885

归母净资产 8,246,605,925 7,497,655,590

项目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52,729,443 1,378,062,260

归母净利润 -2,061,309,357 -735,789,398

2、被担保人名称：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61354032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15,086.9226万（元）

成立日期：2002-12-24

法定代表人：柯敏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9号院3号楼3层101-A01至A10室、4层101-A01至A10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办公用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担保双方关系：用友数能与用友政务均由用友网络控股。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1,831,293 606,607,375

负债总额 407,533,891 373,045,458

归母净资产 274,297,402 233,561,917

项目 2024年1月-12月（未经审计）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6,685,951 73,504,830

归母净利润 -293,219,243 -40,735,484

三、担保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北京用友数能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 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为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由不超过3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60,000万元

除此之外，原《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他条款不变。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用友数能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障业务持续、稳健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全面掌握其运营

和管理情况，并对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事项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暨新增全

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用友数能为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向中关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不超过60,000万元的担保。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

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用友网络及用友政务的经营业务有序开展，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故董事会同意该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 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亦无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